
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
民主集中制加强院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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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:
院党组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 加强院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》已经

2014 年第 17 次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施行。

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

2014 年 12 月 25 日

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院领导
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

第一条摇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,建设团结进取、坚强有力、勤勉尽责、清
正廉洁的院领导班子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摇 院领导班子及成员要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,
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,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。

第三条摇 院领导班子成员严格按照《中国科学院章程》、《中国科学院领导工作规
则》和《中国科学院机关工作规则》等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,开展公务活动,履行工作

职责,确保领导班子协调有序运行,有效发挥整体合力。
第四条摇 院领导班子按照院长负责制的体制科学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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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领导班子成员要统一思想,勇于担当,带头贯彻,坚决执行。 对会议决定有不同意见
的,可以在院领导班子内部提出,也可以保留意见,但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之前,不得
有任何与会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。 不得擅自泄露不应公开或不宜提前公开的
会议内容。

第八条摇 对院党组和院领导班子确定的工作任务,院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职责分
工抓好组织实施,做到责任主体明确、工作要求明确、完成时限明确。 院领导班子成员
要及时掌握分管工作开展情况,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,研究协调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
问题,确保决策落地、工作落实。 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,要主动及时向院
党组和院主要领导报告。

第九条摇


